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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榆林产妇自杀身亡

顺产还是剖腹产，谁说了算？

据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显示，由于怀孕和分娩期间出
现的并发症，每天有约830名妇
女死亡，因此，产科便成了医疗
纠纷的高发地，而近期榆林产妇
自杀身亡事件正倍受舆论关注。

生命权，是我们生而为人，
与生俱来最重要的权利，因此产
妇的生命权应当是医院和家属
在做选择时应当考虑的最优先、
最重要因素。

尽管目前社会环境医患关
系紧张，患者和家属也拥有对病
情的知情权，但紧急情况下的紧
急处置权应赋予医生，医生不能
惧怕担责而不作为，让患者和家
属自行决定医疗方案。患者和家
属更应该尊重医生，信任医院，
以便给予患者最好的医疗照顾。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
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
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
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
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
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

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
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
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该法第五
十六条又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
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
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
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
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
措施。”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
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
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
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
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
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
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
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
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
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
后实施。”

要注意的是，“不能取得患
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并不包

括“患者和近亲属持不同意见或
者反对意见的”，正因如此，产妇
是顺产还是剖腹产的决定权便
留在了患者和家属手中。但产妇
一身二人，对自己并无太大决定
权，家属也会从很多“常理”考虑
到胎儿的健康，因此，家属便成
了真正的决定者。

无独有偶，2007年，怀孕九
个月的李丽云因呼吸困难在“丈
夫”（后经查，系同居男友）肖志
军的陪同下赴北京朝阳医院京
西分院检查，医生检查时发现李
丽云感染了重症肺炎，孕妇与胎
儿均生命垂危。由于李丽云陷入
昏迷，而肖志军是当时唯一有
权签字的人。不过，在长达三个
小时的僵持过程中，众多医生、
院长，甚至警察、医院其他患者
及家属都苦苦相劝，但肖志军
仍然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
字，最终孕妇及体内胎儿不治
身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及鉴定
机构的答复函，认定医院的医疗
行为与患者李丽云的死亡后果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构成侵

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驳回李
丽云父母121万元的索赔要求，
但“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法
院判决朝阳医院补偿死者李丽
云家属10万元。”

榆林产妇自杀身亡事件，牵
涉的不仅仅是医患关系，也还有
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女子地位
等等。但是即便如此，医疗机构
和从业人员也应树立起人文关
怀精神，不仅从医学角度上挽救
每一个生命，也要以人为本呵护
每一位病人的精神健康。产妇作
为情绪不稳的特殊群体，医院工
作人员在她们遇到这种情况时，
应担负起监护责任，给予她们相
应的心理辅导和安慰，必要时辅
助以精神方面的药物治疗，以便
实现安全分娩。

信任是构建良好的医患关
系的基础，社会各方不应再从此
事件引发更多的抱怨和摩擦。

医疗紧急处置权应赋予医生

自愿加班

下班后猝死非工伤

文某出生于1965年，家庭经
济负担较重。去年3月，他与一家
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全日制劳
动合同，从事电子产品组装工
作。合同中注明，乙方实行每天8
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5天，每周
休息2天。由于所属行业的工作
性质，且报酬也会随工作时长而
增加，对一心想多挣些钱的文某
来说，加班成了家常便饭。

2016年11月下旬，文某在公
司安排的体检中，发现血液中白
细胞水平低于正常值，建议进一
步检查。可未到一个月，意外就
发生了。

去年 12 月 20 日晚 10 点左
右，文某从公司打卡下班。次日
凌晨，妻子发现他身体异常，遂
将其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医院出具证明：死亡原因为
其他猝死、原因不知。2017 年初，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出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
定文某的猝死不视同工伤。

文某家属认为，由于长期加
班，且意外发生时也存在加班情
况，所以文某猝死系劳累过度所
致。故将文某任职公司诉上法
院，要求赔偿 50 余万元。

企业加班时间超法定上限

在法庭上，被告方提出，公
司从未强迫文某加班，且会定期
组织员工进行体检，并在上班期
间安排休息时间，也允许员工在
非休息时间视自身情况适当休
息，已经尽到了对员工基本的劳
动保障义务。

对于文某的加班行为，用人
单位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法院认
为，本案中，虽然文某的猝死未
认定为工伤，但被告公司在履行
劳动合同过程中，因存在过错侵
害其合法权益的，文某的近亲属
亦有权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在文某猝死
前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工作
日期间均存在 2 . 5 小时至 4 . 5 小
时不等的加班情况，大部分周末
也经常加班。此外，文某猝死前
一日加班逾 4 小时，按劳动合同
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每日安排
加班一般不超过 1 小时。本案
中，在文某死亡前相当长的一段
期间内，其工作时间以及延长的
工作时间，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

上限。

企业侵权，赔偿20万

即使加班系自愿行为，但根
据被告解释，文某加班的原因与
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是密不可
分的，且公司对员工的加班行为
知情且同意，故法院认定，被告
在文某的加班行为中存在侵权
行为且存在过错。

至于文某的加班行为与其
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综合相关案情，法院认为，根
据现有证据，虽无法论证二者存
在直接因果关系，但根据加班、
回家后猝死这一过程的紧密度，
该因果关系亦同样无法排除。

最终，考虑到引发猝死的原
因亦与文某个人身体素质、身心
调整及日常生活安排等多重因
素有关，法院酌定，由企业对文
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20% 赔
偿责任，判决支付近亲属各项损
失共计 20 万元。

说法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
如果劳动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可认定为工亡
或者视同工亡。如果劳动者是在
下班后猝死，按规定不构成工亡。

劳动者在下班后猝死，虽构
不成工伤，若用人单位存在侵权
行为导致劳动者猝死的，家属可
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据《扬子晚报》

男子自愿加班后猝死，企业赔偿20万

入职3天宣布怀孕
产假结束就要辞职

孙小姐到张先生公司面
试时，强调短期不打算结婚。
可是，入职三天，孙小姐就告
诉主管自己怀孕了，要保胎休
息。怀孕期间，经常请假。而公
司照样给其发工资，缴纳社
保，并派人在其产后去探望。
没想到，产假一结束，孙小姐
就打电话来说辞职不干了。

职工“隐孕”，

公司能解除劳动合同吗？

记者从司法局了解到，女
职工在孕期的，用人单位不得
以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权
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
相关的情况，劳动者应如实说
明。但即便孙小姐隐瞒了怀孕
事实，该行为不构成以欺诈手
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不导致
合同无效。

但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
提醒，孕期、产期、哺乳期并不
是女职工的护身符，在符合法
定情形下，用人单位仍可解除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
定的是用人单位不得”以非过
错性理由或经济性裁员“为由
与“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
工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即使女
职工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
内”，用人单位仍可以依据《劳
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在劳
动者存有过错的情况下，合法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
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
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 据《法制日报》

9月8日，有人在社交媒体
散布“广州10月21日外地车限
行”的谣言。9日下午，广州市
公安局网警支队和海珠区分
局民警在海珠区昌岗路某大
厦将某公司市场业务员许某
抓获。

经审查，许某供认为了在
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9月8日
下午在其新浪博客“羊城快
报”上编造并散布了该虚假信
息。海珠警方经过调查取证，
依法对许某作出行政拘留五
日的处罚。

社交媒体等网络并非法
外之地，蓄意歪曲事实、故意
散布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
等违法行为并造成较大危害
的，警方将依法进行查处，希
望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据珠江经济台

男子社交媒体造谣
被行政拘留五日

/ 身边案例 /

点评人：李敬涛
山东避风港律师事务所主任

8月31日 ,产妇马茸茸在榆
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
二病区坠楼身亡,引起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经初步调查,8月30日,产妇
马茸茸入住榆林市第一医院绥
德院区妇产科二病区,入院后经
医院诊查 ,产妇各项体征正常 ,
符合自然分娩指征,但B超显示
胎儿头部偏大 ,存在难产风险 ,
医生建议剖宫产终止妊娠,但家
属选择自然分娩并签字确认。
31日10时许,产妇进入待产室待
产,产程、产图、产检结果显示产
妇和胎儿各项指标均正常。17

时50分起,产妇因疼痛出现烦躁
不安 ,情绪波动较大 ,两个多小
时内先后多次走出待产室与家
属交流,后由医务人员劝回。

20时许,医护人员发现产妇
从备用手术间窗口坠下,医院立
即组织抢救,经抢救后仍无生命
体征 ,经告知家属 ,家属同意放
弃抢救,于21时25分宣布临床死
亡。后经院方组织有关专家对
死亡病例进行讨论 ,初步诊断
为:1 .院前呼吸心跳停止；2 .急性
特重型颅脑损伤；3 .全身多处骨
折；4 .失血性休克；5 .死胎。

经警方勘查取证、调查走

访 ,初步认定 :死者马某某系跳
楼自杀身亡,排除他杀。

榆林市专家组经过认真调
查讨论,初步认为:1 .产妇入院诊
断明确、产前告知手续完善、诊
疗措施合理、抢救过程符合诊
疗规范要求。2 .此次产妇跳楼事
件,暴露出了医院相关工作人员
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不强、监
护不到位等问题。

9月9日晚，绥德院区与马
茸茸家属初步达成调解协议。
协议内容涉及补偿金额，内容
之一是马茸茸家属不再接受媒
体采访。 据《新华每日电讯》

近期，陕西榆林产孕妇跳
楼自杀的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事发后，国家卫计委已责成当
地卫生计生部门认真调查核
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透过此
次事件的背后，也引起公众针
对“分娩方式的选择”“如何缓
解产痛”等问题展开争议。

如今，劳动者猝死的事件时有发生，事后维权往往成为
争议焦点。近日，江苏苏州市五旬男子文某加班4个多小时，
回家后身体出现不适，送医后终告不治。面对文某家属的索
赔起诉，日前苏州市虎丘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用人单位
须对文某猝死承担相应责任，赔偿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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